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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防治紅火蟻工作會報第 29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  間：112 年 5 月 17日下午 2時 

貳、地  點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410會議室 

參、主 持 人：杜委員兼召集人文珍      紀錄：吳詩敏技正 

肆、主席致詞：略 

伍、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單 

陸、報告事項： 

案由一：本會報會議決定、決議應辦事項及執行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定： 

一、本會報會議決定、決議應辦事項辦理情形表（附件 1）

第11、12案解除追蹤；第4案新北市政府部分解除追蹤，

苗栗縣政府部分持續追蹤，另請農委會防檢局將紅火蟻

鑑識與防治課程納入儲備植物醫師訓練；第 10 案宜蘭

縣政府辦理南方澳討海文化館部分已於 112 年 5 月 15

日解除疫情管制，解除追蹤，另教育部辦理蘭陽女子高

級中學部分持續追蹤；第 1、2、3、5、6、7、8、9 案

持續追蹤。 

二、餘洽悉。 

 

案由二：全臺入侵紅火蟻防治現況及防線外紅火蟻零星發生點撲

滅專案執行成果，報請公鑒。（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） 

決 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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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桃園市政府針對復興區辦理撲滅防治專案，以及早遏

止擴散。 

二、請新北市政府針對金山區重和里及淡金公路周邊花卉與

種苗業者加強防治，並請有紅火蟻發生之各地方政府依

農委會「花卉與種苗及栽培介質防範紅火蟻移動管理作

業要點」規定落實辦理苗圃檢查並輔導業者進行防治。 

三、請各機關於辦理各類工程契約納入防範紅火蟻條款；請

內政部及經濟部督導地方政府落實辦理營建剩餘土石

方營建工地及土資場與砂石場之紅火蟻檢查。 

四、餘洽悉。 

 

案由三：花蓮縣鳳林鎮及光復鄉入侵紅火蟻防治規劃及執行情

形，報請公鑒。（花蓮縣政府） 

決 定： 

一、 請花蓮縣政府增加編列經費與投入資源，積極落實紅火

蟻防治工作，定期召開會議統籌府內各局處並協調中央

權責機關共同進行防治工作。另請農委會防檢局與花蓮

縣政府農業處研議合作強化該縣紅火蟻防治事宜，朝撲

滅紅火蟻方向推動。 

二、請花蓮縣政府參考新北市政府經驗，招募人員成立在地

防治隊執行施藥作業，每年完成 3 至 4 次涵蓋防治範圍

之餌劑撒布作業，並持續監測疫情範圍，針對零星發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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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域進行緊急防治，辦理苗圃土方檢查管制與教育宣導

等強化措施。 

三、請花蓮縣發生疫情地點土地之權管部會執行該地點紅火

蟻防治與監測工作，並請花蓮縣政府協調與整合上開部

會共同進行防治，以提升防治效果，儘速解除疫情管

制。 

四、餘洽悉。 

 

案由四：各機關防治紅火蟻 112 年 1~3 月辦理情形及 112 年規劃

事項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定： 

一、使用無人機撒布餌劑防治紅火蟻方法已納入農委會「紅

火蟻防治標準作業程序（第 9版）」，各機關可視實際防

治需求，並參酌花蓮縣政府招標經驗，辦理無人機撒布

餌劑勞務採購；請農委會防檢局評估增辦使用無人機撒

布紅火蟻餌劑防治勞務共同供應契約之可行性；另請新

北市政府辦理無人機施藥防治紅火蟻示範觀摩，增加業

者參與意願。 

二、有關使用沙灘車撒布餌劑執行紅火蟻防治作業，於道路

移動不便乙節，請洽當地警政單位溝通協調，必要時請

農委會防檢局提供協助。 

三、各機關防治紅火蟻 112 年 1~3 月辦理情形及 112 年規劃



 4 

事項彙整如附件 2，請各機關持續推動紅火蟻防治工

作。 

四、餘洽悉。 

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捌、散會：下午 3 時 40 分。 

 


